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澎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88043 澎湖縣馬公市治平路32號

承辦人：黃昱智

電話：06-9274400 分機237

傳真：06-9261359

電子信箱：phpauly@mail.penghu.gov.tw

受文者：澎湖縣馬公市文澳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7月4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06003854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行政院修正退休公教人員子女教育補助之規定，自一百零

六學年度第一學期（即一百零六年八月一日）起生效，請

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106年7月3日院授人給字第10600502951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退休公教人員比照現職人員發給子女教育補助，規定如下

：

(一)發給對象：

１、支（兼）領月退休金在新臺幣2萬5千元以下（兼領月

退休金者以原全額退休金為計算基準）者。

２、因公失能或退休時未具工作能力（參照89年4月26日

修正發布之原公務人員退休法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辦理

），且經審定機關審定仍支（兼）領月退休金者，比

照現職人員發給；或於審定當年度支領一次退休金者

，當年度比照現職人員發給。

(二)兼領月退休金者，應按其兼領月退休金之比例計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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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退職政務人員不發給子女教育補助。

四、領有年撫卹金之公教遺族，比照兼領二分之一之月退休金

人員發給子女教育補助。

五、行政院65年7月30日台65院人政肆字第15018號函、68年6

月11日台68人政肆字第11841號函、68年8月28日台68人政

肆字第17988號函及71年7月13日台71人政肆字第20564號函

，自106學年度第1學期起停止適用。

正本：澎湖縣政府縣長室、澎湖縣政府副縣長室、澎湖縣政府秘書長辦公室、澎湖縣政

府參議辦公室、澎湖縣政府秘書辦公室、澎湖縣政府消費者保護官、澎湖縣政府

民政處、澎湖縣政府財政處、澎湖縣政府建設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

府工務處、澎湖縣政府旅遊處、澎湖縣政府社會處、澎湖縣政府行政處、澎湖縣

政府人事處、澎湖縣政府政風處、澎湖縣政府主計處、澎湖縣政府警察局、澎湖

縣政府消防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環境保護局、澎湖縣政府農漁局

、澎湖縣政府文化局、澎湖縣政府稅務局、澎湖縣政府公共車船管理處、澎湖縣

澎湖地政事務所、澎湖縣家畜疾病防治所、澎湖縣立體育場、澎湖縣水產種苗繁

殖場、澎湖縣家庭教育中心、澎湖縣林務公園管理所、澎湖縣馬公市公所、澎湖

縣湖西鄉公所、澎湖縣白沙鄉公所、澎湖縣西嶼鄉公所、澎湖縣望安鄉公所、澎

湖縣七美鄉公所、澎湖縣馬公市民代表會、澎湖縣湖西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白沙

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西嶼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望安鄉民代表會、澎湖縣七美鄉民

代表會、澎湖縣馬公市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湖西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白沙鄉戶

政事務所、澎湖縣西嶼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望安鄉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七美鄉

戶政事務所、澎湖縣各國民中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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